鞍山合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文件
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印章管理制度

（2022）赣0829破6号

安福县人民法院于2022-08-31裁定受理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重整案，并指定了管理人开展重整工作。
管理人为规范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重整期间印章的使用及保管，保障重整工作顺利实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重整期间管理人印章以及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的管理适用本制度。管理人印章包括管理人公章、管理人财务专用章、管理人负责人名章。印章是指<债务人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名称>在进入重整程序前使用的所有印章，包括但不限于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等。
第二条  重整期间管理人印章和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由专人保管。任何部门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私自持有管理人印章或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印章。
第三条  重整期间需要使用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管理人印章的，必须经曾翔审核后交张仕志签字批准，但本制度另有规定的除外。印章的使用审批程序如下：
1、使用印章必须按规定填写《印章使用审批单》及《印章使用登记表》（附表），经办人填写内容必须真实、清楚、明确；
2、《印章使用审批单》需经有审批权的人员逐级审批同意；
3、印章保管人员加盖印章，并将文件原件或复印件留存一份；
4、文件加盖印章后需要修改的，在修改后重新盖章之前必须收回原盖章文件。
第四条  印章保管人应严格按本办法使用和保管印章，不得擅自使用，并如实做好记录。印章使用记录应于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报综合协调组办公室备案。
第五条  各类印章应在规定的地点使用，未经批准，不得将印章私自带出办公地点以外使用；特殊情况下需携印章外出使用的，须经曾翔审核后报张仕志批准，由二人监印，并做好登记。
第六条  遇有急件需要用印而有审批权限的人员不在场的，印章保管人应先通过电话请示，在获得有审批权限的人员口头批准后，方可用印，并应在事后及时补齐手续。
第七条  盖印章的文字要端正、清晰，盖印要做到“齐年盖月”，不得在空白处加盖印章。
第八条  凡违反本办法使用印章者，管理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经济处罚直至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九条  严禁在空白介绍信、空白函等一切空白纸上盖章。
第十条  本制度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2022年10月1日起执行。

附：1、印章使用审批单；
    2、印章使用登记表

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0月1日 

附件1
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印章使用审批单

	用印名称
	

	用印部门
	

	用印日期
	  年   月   日
	用印份数
	

	用印事由

	






	用印申请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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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负责人签字

	
	





附件2
江西建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印章使用登记表

	序号
	印章名称
	份数
	用印事由
	用印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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